
103年 9月環安中心製表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購置「甲類先驅化學品」申請單 

系 、 所 名 稱 申 請 人 

實 驗 室 名 稱 

連絡電話 

(分機或行動電話) 

申 請 日 期   年  月  日 

本實驗室擬購置甲類先驅化學品如後，本人已知悉「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」及「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」有關

規定，願負相關法令責任。 

實驗室負責人： (簽章) 

單  位  主 管： (簽章) 

年  月  日 

先驅化學品 

中文名稱 

先驅化學品 

英文名稱 
CAS. NO. 購置數量(Kg) 

供 應 者

名 稱
供 應 者 統 編 廠 商 電 話 

先驅化學品管理： 

一、 每次購買之出貨單及發票應影印一份供本中心登錄與留存備查，同時請使用

者至教育部化學品管理系統登錄購買、使用資料。 

二、 購買及使用單位應定期(1月、3月、6月、9月初)向本中心申報盤存。 

三、 經濟部於 93年 3月 24日已公告修訂「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

查辦法」，不為申報或申報不實者，處新台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通知限期補報，屆期未補報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 

審核結果
環安中心

審核編號
環安中心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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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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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學校採購程序，向廠商索取

安全資料表(SDS)。

2. 申請單位提供發票及送貨單

影本至環安中心登錄備查。

環安中心

通知廠商

送貨 

退回 

申請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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